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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6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及股权购买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晨鑫科技”、“公司”）自 2016 年 8 月起，通过资产置换及股权收购方式获

得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壕鑫互联”）100%股权。

截至目前，相关审批流程及实施情况如下： 

1、2016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资产置换的议案》。同日，公司与南昌京鑫优贝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京鑫优贝”）、冯文杰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公司以拥有的部分资产与京鑫优贝、冯文杰拥有的壕鑫互联 55%股权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 

2、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资

产置换的议案》； 

3、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京鑫优贝

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收

购京鑫优贝持有的壕鑫互联 45%股权； 

4、2017 年 11 月 10 日，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实施进展 

根据上述交易，壕鑫互联在业绩承诺年度中任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的，不足部分由京鑫优贝及冯

文杰按照比例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以及各方协议约定，以现金补偿方式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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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科技进行补偿。 

2018 年度，经审计，壕鑫互联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8,360.29 万元，未达到 2018 年年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29,200.64

万元，根据相关协议，京鑫优贝及冯文杰应于晨鑫科技 2018 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金额足额支付至晨鑫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 

现因京鑫优贝资金紧张，无法在原协议约定业绩补偿支付期限内支付相关业

绩补偿款，公司与京鑫优贝协商一致，就业绩补偿事宜延长支付期限和调整支付

方式。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业

绩承诺补偿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京鑫优贝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主体 

甲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昌京鑫优贝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条款 

1. 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规定，本补充协议中的相关简称具有与《资产置换

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同样的含义。 

2. 各方一致同意，就置入公司在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三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限”）内的盈利预测等具体事宜达成如下补充约定： 

2.1  如置入公司 2018 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则不足部分由乙方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以现金或资产补偿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2.2  补偿期限届满后，乙方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约定，以现金或资产补偿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2.3  在补偿期限内，甲方应当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乙方应于年报

披露之日起一个自然年度（即年报披露之日起 365 日）内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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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约定的应补偿金额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将应补偿金额对应的

资产转至甲方。 

2.4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甲方应对置入公司进行减值测试，乙方应依据置入

公司的减值测试结果另行对资产减值进行补偿。甲方应于 2018 年年报披露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对置入公司的减值测试结果、确定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进行披露，

乙方应于披露之日起一个自然年度（即年报披露之日起 365 日）内将《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项下约定的应补偿金额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将应补偿

金额对应的资产转至甲方。 

3.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资产置换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1）经

各方协商一致终止；2）《资产置换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终止。 

4. 本补充协议系《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内容不一

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以《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为准。 

（二）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主体 

甲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昌京鑫优贝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条款： 

1. 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规定，本补充协议中的相关简称具有与《股权购买

协议》中同样的含义。 

2. 各方一致同意，就目标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三个完整的会

计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限”）内的业绩补偿等具体事宜达成如下补充约定： 

2.1  如目标公司 2018 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不足部分由乙方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补充

协议》的约定，以现金或资产补偿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2.2  补偿期限届满后，乙方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补充协议》的

约定，以现金或资产补偿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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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补偿期限内，甲方应当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乙方应于年报

披露之日起一个自然年度（即年报披露之日起 365 日）内将《补充协议》项下约

定的应补偿金额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将应补偿金额对应的资产转

至甲方。 

2.4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甲方应对目标公司进行减值测试，乙方应依据目标

公司的减值测试结果另行对资产减值进行补偿。甲方应于 2019 年年报披露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对目标公司的减值测试结果、确定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进行披露，

乙方应于披露之日起一个自然年度（即年报披露之日起 365 日）内将《补充协议》

项下约定的应补偿金额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将应补偿金额对应的

资产转至甲方。 

3.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股权购买协议》及《补充协

议》生效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1）经各方协商

一致终止；2）《股权购买协议》及《补充协议》终止。 

4. 本补充协议系《股权购买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股权购买协议》及《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购

买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

事宜以《股权购买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准。 

三、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述补充协议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尚存

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